	附件2：
新申请互联网农药经营许可证补充材料清单

	（适用于首次申请农药经营许可证，且申请范围包含“互联网经营”方式的申请人）

	请在提交常规农药经营许可证申请材料的基础上，必须同时补充提交以下第1至6项材料，第7项建议准备以备查验：

	一、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与说明

	1、互联网经营情况专项说明
	详细说明拟开展互联网经营的模式、拟使用的平台（如自有网站、第三方平台店铺、APP等）、网址、运营主体及业务流程。

	2、互联网信息公示承诺书
	独立成文的承诺书，承诺在取得许可证后，将严格按照《办法》第二十二条履行信息公示、更新及产品信息真实展示等义务。

	3、不从事互联网禁限用农药经营承诺书
	独立成文的承诺书，明确承诺绝不通过互联网渠道销售“限制使用农药”及农业农村部明文禁止网络经营的其他农药类别。

	4、第三方平台合作证明（如适用）
	若通过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第三方平台经营，需提供平台的入驻协议、店铺开通证明或能证明合法经营资格的文件复印件。

	5、农药互联网交易管理制度
	根据《办法》第二十三条要求制定的内部管理制度，内容须涵盖：经营资质审核（对入驻商户）、平台内经营者行为监督、农药信息展示规范、购买者实名制、交易记录保存（至少2年）、投诉举报处理流程及配合监管部门执法等。

	6、拟经营农药产品标签样本
	提供拟通过互联网经营的农药产品的完整标签复印件或清晰电子版打印件，并加盖公章。用于审查线上展示内容的合规性。

	7、平台信息公示界面示意图
	提供拟用于经营的网站首页、店铺主页或APP主界面的设计图或截图，用箭头或文字清晰标注《农药经营许可证》信息的公示位置。

	二、农药产品标签信息  互联网实际经营的全部农药产品，需提供其完整的标签信息。

	产品一:
	 产品标签粘贴处  此处可粘贴缩小版标签复印件或打印图片、清晰照片，要求信息清晰可辨。

	  农药登记证号
	
	

	  农药通用名称
	
	

	  含量/剂型
	
	

	  毒性
	
	

	  商标
	
	

	产品二...
	 产品标签粘贴处  此处可粘贴缩小版标签复印件或打印图片、清晰照片，要求信息清晰可辨。

	  农药登记证号
	
	

	  农药通用名称
	
	

	  含量/剂型
	
	

	  毒性
	
	

	  商标
	
	




	填表与提交重要提示
	
	
	

	备案义务与时限：
	
	
	

	  新上线经营者：在互联网平台首次上线运营农药销售业务后 20日内，必须完成备案。

	  历史经营者：在2026年1月1日前已开展互联网农药经营的，必须在 2026年1月31日前完成备案。

	  许可申请材料：首次申请许可证并计划开展互联网经营的，必须按“常规材料+清单材料”的要求一次性提交全套申请材料。

	法律风险提示：
	
	
	

	  未备案处罚：利用互联网经营农药，未在规定时限内向发证机关备案的，由发证机关责令整改，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依据：第二十八条）

	  信息公示违规：

	   未依法在网站首页或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农药经营许可证（或生产企业公示生产许可证）信息或其链接标识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罚。（依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未完整、真实、准确展示实际销售产品的标签等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农业农村部门责令改正；存在①拒不改正的、②展示信息不完整、不真实或不准确的农药产品在三个以上的、③两年内再次有同类违法行为的、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据：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严禁网售：“限制使用农药”（如毒死蜱、氧乐果、克百威等）及农业农村部公告明确的其他农药绝对禁止通过任何互联网形式销售。

	  标签真实性：线上展示的农药产品标签信息必须与实物标签完全一致，不得篡改、遮挡或夸大。

	  无证经营认定：超出许可证经营范围（包括违规在网上销售上述禁售农药），将依法被视为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进行查处。

	  生产企业例外：农药生产企业仅通过本企业官方网站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农药产品，无需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及此备案，但须在其网站公示农药生产许可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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